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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温雅婷
電話：05-5522489
傳真：055350913
電子信箱：ylhg41144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四湖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務二字第11205057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2YF02663_1_02164114144.pdf、112YF02663_2_02164114144.pdf、

112YF02663_3_02164114144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推動智能防災設施型農業計畫補助原則」，請貴單

位轉知轄下農友並輔導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112年1月31日農糧

中生字第112113236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期程為112至115年，受理方式採隨到隨辦，另依

通過預算、申請情形及經費執行等滾動檢討截止日期。

三、檢附上開來函及推動智能防災設施型農業計畫補助原則各

乙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雲林縣各鄉鎮市農會、雲林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
副本：本府農業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四湖鄉公所 112/02/02

1120001056


